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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城市荣获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近日，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名单揭

晓，全球共 25 个城市获此殊荣，我国合
肥、济宁、梁平、南昌、盘锦、武汉、盐城 7
个城市榜上有名。截至目前，全球共有国
际湿地城市 43 个，其中中国 13 个，位居第
一。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决议
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由各缔约国提名，经
《湿地公约》常委会批准，颁发“国际湿地城
市”认证证书的城市。开展国际湿地城市
认证工作是全球加强城市湿地保护的创新
举措，旨在以创促建、提升各级政府和社
会各界湿地保护意识，倡导城市与湿地和
谐共生理念。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总体保护状况良好
6月 11日是我国第六个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截至目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
达到 14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4项，数量均
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良好。世界遗
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3类。我国的世界自然
遗产、双遗产共 18项，总面积达 7.06万平方
公里。其中，3项涉及国家公园，6项位于全
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16项属于《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的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地区，9项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些
遗产有效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最具代表性的
地质遗迹，最优美的山岳、森林、湖泊，最珍
稀濒危的动植物物种。

国家发改委下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投资计划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重点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 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
资 46亿元，重点支持纳入“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相关项目建设，推进太湖流域、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等重点地区水环境保护
修复，积极支持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和京
津冀、长三角等区域重大战略内重点流域
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河道综合整治、饮用
水源地保护等项目，着力提升流域水环境
质量。

（整理：郭琦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官网、中国环境网）

聚焦广东佛山一起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一砂一石皆生命 半点邪念动不得
□本报见习记者 郭琦 记者 韦磊 通讯员 曾爽秋 李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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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水利部共同
发布的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突出
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在打击非法采砂违法犯罪
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在维护
水安全中“检、水两家”的协同共治。

一是坚决亮剑，突出体现检察公益诉讼在生
态环境保护中的独特价值，有力彰显司法刚性。
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在办案中敢于向非法盗采
河砂 18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出手，将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与扫黑除恶斗争的刑事案件同步推进，刑
事案件查扣的巨额财产为公共利益的修复提供
有力保障，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所提由被告人连带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9.6 亿余元的诉讼请求
获法院判决支持，从更大层面实现“打财断血”，
形成强大警示震慑。

二是联动配合，形成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合
力。本案的成功办理得益于近年来检察机关
同相关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机制建设
成果。办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加强同监察委、

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充分利用“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优势调查
取证，推动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工作的高质量
开展。

三 是 准 确 定 责 ，对 类 案 办 理 具 有 典 型 意
义。本案侵权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行为持续
时间长、涉及的环境因素较为复杂，损害认定
的 关 键 在 于 专 业 、科 学 的 鉴 定 评 估 。 检 察 机
关 委 托 专 业 科 研 机 构 ，在 工 作中运用系统思
维，将评估损害的范围由河床扩大到河岸，由
资源的破坏扩大到生态环境和底栖生物，得出
全面评估结论。同时，在责任分配上，基于黑
社会性质组织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从整体上认定和评价侵权行为，合理解决责任
分配问题。这些工作思路对全国办理类似案
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分别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
主办检察官、河南省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
第六检察部检察官）

协同共治守护水资源
□方剑明 刘延斌

点评

2022 年 6 月 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发布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检察院诉林某泉等 9 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其中。该案中，检察机关与
水利部门加强协作，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侵权人巨额民事赔偿责任，为修复水
生态系统，保护水利工程，保障防洪、航运安全等贡献出检察力量。

近日，记者深入采访广东省、佛山市及佛山市顺德区三级检察机关，了解这起案例背后的故事。

相关典型案例

29.6 亿余元生态环境
损害费用怎么算出来的？

表面上是总经理，背地里是黑老
大；

大肆开采河砂 1238 万立方米，
非法采砂获利超 10亿元；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量化评
估为 29.6亿余元；

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形式开庭，庭
审整整持续 6天……

这些，仅仅是林某泉等 9 人非法
采砂案件的部分“面相”。

“ 靠 山 吃 山 ， 靠 水 吃 水 ”， 土
生 土 长 于 佛 山 市 三 水 区 的 林 某
泉 ， 自 小 跟 山 水 打 交 道 ， 更 是 吃
透了这套道理。自 20 世纪 90 年代
起 ， 林 某 泉 就 通 过 招 揽 社 会 闲 散
人 员 实 施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 逐 渐 形
成 以 其 为 领 导 者 、 骨 干 成 员 基 本
固 定 、 人 数 众 多 的 黑 社 会 性 质 组
织 。 该 组 织 通 过 行 贿 腐 蚀 、 拉 拢
有 关 监 管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 寻 求 保
护 ； 通 过 实 施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驱 赶
打 击 其 他 盗 采 河 砂 的 人 员 ， 逐 步
实 现 了 对 北 江 干 流 三 水 段 、 北 江
支 流 芦 苞 涌 等 河 段 河 砂 盗 采 的 垄
断 ， 盗 采 河 砂 10 余 年 ， 攫 取 巨 额
经 济 利 益 。 由 此 ， 林 某 泉 也 有 了

“北江砂王”的称号。
冻结涉案银行账户 135 个，冻结

资金人民币 45 万余元、港币 2 万余
元；扣押现金人民币 670 余万元、港
币 530 余万元，汽车 15 辆，玉石摆件
76 箱 ，玉 石 首 饰 若 干 ；查 封 不 动 产
222 处；冻结相关公司 49 家，企业股
权 62 项……通过公安机关提供的这
组数据，足见该组织的违法所得之骇
人。

经 查 实 ，2000 年 至 2018 年 ，林
某 泉 等 人 在 上 述 河 段 非 法 开 采 河
砂 共 计 1238 万 立 方 米 ，对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损 害 。 后 经 生 态
环 境 部 华 南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所 评
估 ，该 组 织 非 法 开 采 行 为 造 成 的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量 化 评 估 为 29.6 亿
余元。

2020 年 12 月，佛山市顺德区法
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和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行贿
罪、串通投标罪、非法采矿罪、组
织卖淫罪及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数罪并罚，判处主犯
林某泉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月，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 15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
至三年不等。对顺德区检察院提出
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
院予以支持，判决林某泉等 9 人连
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9.6 亿余
元。林某泉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2021 年 3 月 15 日，佛山市
中级法院二审后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据记者了解，顺德区检察院在
对该案刑事部分进行审查起诉时，
受佛山市检察院指定，对案中非法
采矿侵害公益行为进行调查并决定
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盗采河砂
的事实、参与人员等都是在刑事案
件认定基础上去调查的。依托于刑
事检察，借助公安力量，多部门协
同推进，克服了单独提起公益诉讼
调查取证难的局限。”承办该案的顺
德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徐斌对
记者说。

“这一做法也为今后办理非法采
砂类案件起到了示范意义，刑事案
件办理中公益诉讼部门同步介入，
两个部门相互配合，能达到最好的
效果。”广东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
察官赵一瑾总结道。

采访中，指导该案办理的佛山市
检 察 院 第 六 检 察 部 检 察 官 杨 楚 君
介绍，“被告要支付的 29.6 亿余元是
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费用。”杨楚君
告诉记者，长期大量盗采河砂对水
生态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有的
甚至几十年都很难得到恢复。29.6
亿余元生态损害赔偿金额，主要由
三部分组成：一是非法开采导致河
流生态系统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共 782 万余元；二是非法开采导致
的 生 物 损 失 ，价 值 量 化 共 558 万 余
元；第三部分是修复被破坏生态环境
系统价值核定，量化计算共 29.5 亿余
元。

一体化办案机制如何
发挥作用？

“ 对 方 辩 护 团 队 阵 容 庞 大 ， 有
32 名律师为其辩护。这是我从检 20
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案子。”
检 察 官 姜 晓 英 回 忆 道 。 2020 年 10
月，顺德区检察院向区法院依法提
起刑事诉讼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7
名检察官、3 名检察官助理出席法
庭，对阵被告方强大的律师团。

林 某 泉 等 人 盗 采 河 砂 数 量 巨
大 ，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评 估 极 其 复
杂 ， 加 上 涉 案 人 员 多 、 客 观 证 据
少，该案的办理难度很大。该案能
顺利调查取证，检察官能以强有力
的 证 据 在 法 庭 上 进 行 论 辩 ， 离 不
开 佛 山 市 检 察 院 和 广 东 省 检 察 院
的大力支持。徐斌告诉记者：“刚
接手案件的时候，对于调查取证方
向 、 主 要 责 任 部 门 等 都 不 是 很 清
晰，也没有现成案例或经验可循。
我 们 把 情 况 向 佛 山 市 检 察 院 报 告
后 ， 很 快 市 检 察 院 就 与 相 关 单 位
沟 通 联 络 好 ， 让 我 们 高 效 顺 利 地
调 取 了 相 关 的 工 程 资 料 、 涉 案 江
域 历 年 的 卫 星 图 片 、 生 态 环 境 损
害结果等相关材料。”

为实现更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
效果，佛山市检察院组成专门工作
组，全程跟进，密切与市水利局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

“ 前 后 沟 通 不 下 十 次 ……” 杨
楚君回忆道，“主要是围绕林某泉
等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可以从哪些
方面取证、水利等各部门可以协助
提供哪些证据、涉案人员及公司的
财产情况、后续执行可能出现的问
题及如何保障公益诉讼实现生态保
护 的 效 果 等 方 面 ， 共 同 进 行 研
讨。”

2022 年 6 月 9 日，最高检和水利
部印发的 《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
法 与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协 作 机 制 的 意
见》 明确指出：建立健全水行政执
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动
水利部门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 ， 形
成 行 政 和 检 察 保 护 合 力 ， 共 同 打
击 水 事 违 法 行 为 ， 是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的 重 要 举
措 ， 对 于 强 化 水 利 法 治 管 理 ， 在
法 治 轨 道 上 推 动 水 利 治 理 能 力 和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本
案 中 ， 检 察 机 关 就 是 通 过 与 水 利
部 门 密 切 协 作 ， 为 有 效 查 明 案 情
和 准 确 适 用 法 律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 ， 也 为 后 续 水 生 态 修 复 、 水 利

设 施 保 护 等 相 关 工 作 的 高 效 有 序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除了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工
作，广东省检察院、佛山市检察院在
调查核实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评估
生态损害、确定诉讼请求及法律依
据、出庭起诉等各个方面，都对顺德
区检察院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与支
持。“首先明确了案件办理的第一步
方向，就是要量化评估生态损害的金
额。我们指引区检察院联系有资质的
鉴定机构开展相关评估。”杨楚君说。

本案公益诉讼部分，三级检察
院抽调了精干力量组成办案团队，
进行一体化办案。佛山市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主任杨芹向记者介绍：“一
体化办案机制能提高效率、缩短诉
讼周期、节约司法资源，由上级院
统一调度指挥，还能确保调查取证
和庭审顺畅高效。”杨楚君也表示：

“案件中遇到的很多疑难问题都是第
一时间实现三级院沟通交流，形成
更为精准的意见，比如案件中遇到
的被告确定问题、是否应追加公司
作为被告、被告相互之间的责任承
担问题，等等。这对于三级院的办
案人员来说，也是一次办理大要案
的很好的锻炼机会，提升了办案能
力。”

如何更好弥补生态损害？

依法执行到位的资金如何使用？
杨楚君告诉记者：“可以用于修复生态
环境等受损公益，一般都是专款专
用。”佛山市在广东省率先设立了公益
诉讼账户，按照相关管理办法，该案的
执行款项将依法执行到该账户，执行
到位的资金主要用于修复受损公益。

据杨楚君介绍，该案是广东省最
早开展的非法采砂公益诉讼案件之一，

“对这类案件造成的公益损害怎么评
估？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估机
构通过现场查勘，结合检察机关提供的
证据，确定长期非法采砂行为对两岸生
态环境、河床河底环境及底层物种等方
面都存在损害，评估也主要围绕这些方
面进行。”这一评估新模式为广东省检
察机关办理类案起到了指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中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在财产责任的追究上
体现出独特功能，这是单纯刑事诉讼
和民事诉讼无法实现的。广东省检
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晏恒解释说，
对于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属于公共利益损失。以往，对非法采
砂行为追究财产责任，一般是通过刑
事诉讼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金，但
该案中涉黑组织财产关系复杂，以合
法形式掩盖非法行为的情形很多，对
认定违法所得造成障碍，而判处罚金
也有数额限制。“把民事公益诉讼附
带在刑事案件里一并起诉和审理，更
具有节约司法成本、充分而合理追究
各形式法律责任的便利。”

“一砂一石皆生命。矿产资源本
身是没有生命的，但砂、石在生态系
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对违法采砂行为
不能仅仅计算矿产资源损失，要充分
考虑到它们的生态功能，计算出破坏
性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让违
法者真正受到惩罚。”赵一瑾认为，这
也是公益诉讼的价值所在。

无论是从打击非法采砂的角度还
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该案都有重
大的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侵权者
承担巨额公益损害赔偿责任，可以让侵
权者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更好实现惩
戒和警示作用，社会公众也能从中感受
到非法采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之
大，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之
强，同时也为生态环境修复奠定良好基
础，实现打击和保护并重。

水资源保护是系统工程。水灾害、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与公共利益密切
相关，其治理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
性特征。近年来，广东检察机关按照最
高检部署，在“检察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
活”专项活动中以水体污染等问题为重
点深入履职，督促、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对
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通过“刑事+民事+
行政”三线追责的“组合拳”加大对水资
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推动治理被污
染水源地319处约4535亩、清理河道1147
公里、清理水域约25万亩。同时，积极构
建水资源大保护格局，围绕西江、东江、
北部湾、琼州海峡等主要水域、海域，全
面建立省内外跨行政区划
检察公益诉讼联动机制，
11个地级市、65个县区建
立了“河长（湖长、林长）+
检察长”协作机制，促进
多主体协同共治。


